
人脸识别技术如何保障安全？两部门联合发布管理办法

6月1日起这些地方不得强制“刷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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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3月21日讯 3月21日， 趁着天气晴
好， 长沙梧桐路三号桥项目60余名工人正争分夺秒
抢抓项目进度。记者从湘江集团梅溪湖公司了解到，
作为长沙梅溪湖国际新城二期交通网络的关键节
点，项目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梧桐路三号桥将全
力确保年内建成通车。

梧桐路三号桥横跨中央公园，全长590米，桥面
采用双向6车道设计，单幅桥宽17米，是连通中央公
园东西两侧梧桐路的核心工程。该桥梁建成通车后，

将彻底解决梅溪湖二期梧桐路“断头路”问题，形成一
条贯通片区东西的交通主动脉，进一步提升区域路网
的通达性，缓解周边道路压力。

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左幅桥梁主体已完成
建设，正在进行桥梁附属工程施工；右幅桥梁主体已
完成超90%，正在进行第三联箱梁施工。

梧桐路三号桥贯通后，将补全梅溪湖二期路网，分
流泉水路、雪松路等主干道车流，并串联未来社区居住
组团、招商花园城商业综合体及公共服务设施等，缩短
居民通勤时间，助力“15分钟生活圈”加速成形。

据了解，梅溪湖国际新城二期正以“超级中轴+
立体路网”为骨架，推进功能升级。梧桐路三号桥作为
其中重要节点，其建设进度将与片区内中轴线慢行系
统（预计2025年下半年开放）、D区能源站（预计2025
年底实现首次供能） 等基础配套项目形成协同效应，
共同构筑“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城图景。

■全媒体记者 王翊玮 通讯员 胡翔

从“睡不好”到“一夜好眠”，只差这几步
世界睡眠日关注“夜间隐形杀手”OSA和失眠症

梅溪湖“东西大动脉”梧桐路年内将全线拉通
梧桐路三号桥项目施工现场。 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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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 3月 21日讯
“一晚上憋醒几十次，完全睡不
好。”清晨，湖南省胸科医院内四
科病房31床患者正在与病友交
流，睡不好是重度阻塞性睡眠呼
吸暂停（OSA）患者的日常。

3月21日， 世界睡眠日，湖
南省胸科医院内四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邱颖峰带
大家了解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湖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推拿康复中心副主任医
师周文娟也为市民们介绍了中医外治法在治疗失眠
上的独特优势与妙法良方。

睡眠呼吸暂停，怎么睡好觉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就是响亮的鼾声突然中
断，患者强力呼吸但不起作用。几秒甚至几十秒钟后
患者醒来， 大声喘息， 气道被迫开放， 才能继续呼
吸。”邱颖峰介绍，这就是被称为“夜间隐形杀手”的
睡眠障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患者鼾
声如雷且不规律，伴有呼吸暂停，这是旁人可观察到
的。夜间频繁憋醒，或晨起口干舌燥、头痛。白天过度
嗜睡，注意力难以集中。情绪波动大，记忆力下降，这
些都是OSA的常见症状。

对于OSA的危害，邱颖峰说，“许多人认为OSA
只是影响睡眠质量， 但长期未经治疗的阻塞性睡眠
呼吸暂停会引发全身性健康问题。例如心血管疾病、
代谢紊乱、认知损伤等。”

邱颖峰提醒大家要重视身体发出的警告，及时干
预，“在生活方式上，要注意体重，尽量侧睡，戒烟限
酒，避免过度劳累。严重时，及时就医，调整治疗方
案。”

“睡眠是生命的基石，呼吸是睡眠的底线。”邱颖
峰提醒，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睡眠质量，别让阻塞性睡
眠呼吸暂停偷走你的健康与幸福。

对抗失眠，中医有简单妙招

“失眠，不仅影响工作效率，长此以往，还会对身
心健康造成诸多危害。”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针灸推拿康复中心副主任医师周文娟介绍，“中医
外治法在治疗失眠上有独特优势和妙法良方。”

“针灸是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的‘神器’。”周文娟
介绍，“除了针灸，还有较为温和的艾灸疗法。睡前用
艾条温和灸涌泉穴、神阙穴这两个穴位15至20分钟，
身体就像做了SPA一样舒服，很轻松就能入眠。”

“如果患者觉得针灸、艾灸太麻烦，还可以选择耳
穴压豆方法。这个方法非常适合上班族去缓解失眠症
状。”周文娟取出一粒王不留行籽，又剪下一块医用胶
布，将王不留行籽稳稳地贴压在耳穴上，“贴压的部位
就是心、肝、肾、神门、皮质下等耳穴。这样轻轻按压，
就能刺激耳部神经。日常乘车、看电视甚至工作间隙，
随手按压几下，就能持续发挥作用。”

此外，周文娟表示，睡前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推拿
按摩操，放松身心，能更快速地入眠。
■文/视频全媒体记者高煜棋通讯员冯瑶瑶刘艺博

人脸信息应当
存储于人脸识别设备内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人脸识别技术应
用与人脸信息安全紧密相关， 受到社会各方高度关
注。为了规范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活动，
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两部门联合出台办法，对应用人
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的基本要求和处理规则、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规范、 监督管理职责等作出
了规定。

办法明确， 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活
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遵守
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诚实守信，履行个人信息保护
义务，承担社会责任，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公共
利益、侵害个人合法权益。

办法明确了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的
处理规则。 一是应当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
性，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并实施严格保
护措施。二是应当履行告知义务。三是基于个人同意
处理人脸信息的， 应当取得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
下自愿、明确作出的单独同意。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不
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人脸信息的， 应当取得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四是除法律、行政
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取得个人单独同意外， 人脸信息
应当存储于人脸识别设备内， 不得通过互联网对外
传输。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人脸信息的保
存期限不得超过实现处理目的所必需的最短时间。
五是应当事前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 并对处
理情况进行记录。

公共场所私密空间内
不得安装人脸识别设备

办法要求， 实现相同目的或者达到同等业务要
求，存在其他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的，不得将人脸识
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 个人不同意通过人脸信
息进行身份验证的， 应当提供其他合理、 便捷的方
式。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人脸信息是敏感
个人信息，一旦泄露，容易对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造成重大危害，甚至威胁公共安全。针对“刷脸”住
宿、“刷脸”进小区等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场景泛化、强
制使用等问题， 办法明确了人脸识别技术的非强制
原则。

根据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办理业务、提
升服务质量等为由，误导、欺诈、胁迫个人接受人脸
识别技术验证个人身份。 在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
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依法合理确定人
脸信息采集区域，并设置显著提示标识。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在宾馆客房、公共浴室、公共更衣室、公共
卫生间等公共场所中的私密空间内部安装人脸识别
设备。

办法明确了监督管理职责。个人信息处理者应
当在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的人脸信息存储数量
达到10万人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省级以
上网信部门履行备案手续。网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
和其他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建立健全信
息共享和通报工作机制，协同开展相关工作。

办法同时对违反《办法》规定的法律责任、相关
术语的含义等作出了规定。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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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近日联合
公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办法
明确，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应当
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采取对个人
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并实施严格保护措施。

办法将于2025年6月1日起施行。


